
113 學年度榕城好聲音決賽說明 

決賽日期：12/10(二)  

決賽地點：綜合會議室 

決賽流程 

時間 活動內容 

17:40-

18:00 
參賽者報到、觀眾進場 

18:00-

21:00 

1. 活動開始(介紹規則及介紹評審) 

2. 決賽順序 

(1)教師組 (2)團體組 (3)國中個人組 (4)高中個人組 

決賽曲目：自選曲或自創曲一首 (5 分鐘內) 

說明： 

(1) 決賽曲目如需伴唱音檔，請於 12/3(二)前填寫

GOOGLE 表單上傳，逾時一律以棄權論。 

(2) 請決賽選手加入此 line 群組，以利聯絡。 

 


